
规则内化与规则外溢∗

———中美参与全球治理的内在逻辑

徐秀军

　 　 【内容提要】 　 全球治理是一种以规则为基础的治理。 在全球治理领域，国家之

间的博弈日益表现为规则制定权的竞争。 基于综合实力的不同，霸权国家与新兴大国

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存在较大差异，也制约了实力变动后国家的全球治理政策的

调整空间。 由于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长期以来对全球治理的规则外溢型参与的难度

日益加大。 新的形势下，美国需要调整其参与全球治理的内顾倾向，回归平等协作的

全球治理的基本要求。 但由于美国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政策调整并未改变规则外溢

型参与的路径，美国在相当长的时期仍将延续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逆势行动。 随着中

国实力的崛起，单纯通过规则内化参与全球治理的约束作用日益凸显，推动全球治理

规则体系改革和引领新规则建立便成为自然而然的追求。 这一过程也将十分漫长，它
不仅取决于自身实力的持续提升，还要受到既有规则巨大惯性的阻碍。 这意味着以美

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规则上的

“制定—接受”关系开始发生转变，全球治理将由此进入新一轮的激烈竞争与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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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全球主要国家都加大了政策调整

的力度和频率。 在这一调整过程中，作为曾倡导自由贸易和资本跨境自由流动的全球

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已成为全球保护主义措施的主要推行者。 根据英国经济政策研

究中心（ＣＥＰＲ）发布的研究报告，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美国累计出台的贸易

与投资限制措施为 １０６６ 项，居全球之首，比排名第二的印度多 ５０４ 项，约是中国的 ４．４

倍。① 新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美国曾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宣

称重新谈判或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ＮＡＦＴＡ），并宣布美国退出 １９５ 个国家于 ２０１６

年签署、１４７ 个国家已经正式批准的关于气候治理的《巴黎协议》。 特朗普总统在全球

治理上的主张与行动，改变了自 １９４５ 年以来美国历任总统对自由世界秩序的维护，其

所推崇的民族主义、交易型的外交政策，使美国对外政策陷入注重狭隘的物质利益状

态。② 这种仅强调自身利益的经济民族主义，与传统的保护主义几乎无异，也侵蚀了

美国一贯支持的多边国际机制。③ 现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内顾倾向仍在持续，从多边

主义开始转向日益倚重双边层面的互动，并以美国利益为标准试图逃避作为大国在全

球治理领域应有的国际责任。

而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却坚定推动全球化进程，并且更加积极地参

与全球治理。 中国政府多次在重要场合和文件中明确表达更加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

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承担国际义务以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提供公共产品等立

场。④ 在全球治理规则体系建设方面，中国明确支持主要全球治理和区域合作平台更

好发挥作用，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和 １０ 月，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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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重大倡议，不断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全方位合作。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中国

在回顾 ３５ 年来改革开放历程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中国领导人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

面前的严峻挑战之一，并呼吁世界各国“积极发展开放型经济，参与全球治理和公共

产品供给，携手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① 除了贸易、投资、货币、金融及发展等传统

领域，在气候变化及网络、深海、极地、空天等领域，中国都是积极参与者。
当前，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为何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行动与主张如此背道而驰，

现有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其中美国的政策转向备受关注。 而主要的观点分为两

种：一种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解释美国的全球治理政策转向。 这种观点认为，为了国

家利益的最大化，美国必须放弃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 但从利益角度寻求答案，势必

很难解释在国内外环境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美国国家利益在短期内何以发生重大

转变。 例如，美国从积极推动 ＴＰＰ 谈判到宣布退出 ＴＰＰ，两种截然相反的政策主张如

何都体现了美国利益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另一种试图从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的性格

与决策风格来寻求解释。 例如，美国杜克大学公共政策与政治学教授布鲁斯·詹特森

（Ｂｒｕｃｅ Ｗ． Ｊｅｎｔｌｅｓｏｎ）分析了特朗普与全球治理、联合国等问题的联系，并将特朗普冲

动的决策风格作为一个重点关注的原因。② 毫无疑问，作为一位新上任且没有从政经

历的总统，特朗普的行事风格与其前任有较大差别。 但在一个相互制约的政治架构之

中，仅将美国政策的转向轨迹归结为总统个人风格难免有失偏颇。 关于近年来中国对

全球治理的积极态度以及对全球治理话语权的强烈诉求，学界也有多种解释，但都未

脱离对中国以经济实力为代表的综合实力提升的分析。 对比起来，在综合实力上，美
国相对中国仍具有较大优势。 因此，仅仅从实力角度或许可以解释中国政策的部分变

化，但以此逻辑难以解释美国的行为。 为此，有必要深入分析中美两国参与全球治理

的不同立场与行动。

二　 全球化与全球治理：逻辑起点与概念基础

一直以来，全球治理是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和热点问题，它的起源与全

球化有着天然的联系。 尽管人们坚信全球化会增进全球福利，但随着一系列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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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问题、新领域的不断涌现，全球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与此同时，人们仍很难为

当今世界保护主义政策措施层出不穷及全球治理赤字有增无减提出合理解释。 为此，

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值得对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探

讨，并由此发现全球治理的本质。

（一）全球化及其研究视角的演进

全球化首先指的是一种历史过程。 早期关于全球化的论述可以追溯到 １９ 世纪许

多学者———如马克思和哈·麦金德（Ｈａｌｆｏｒｄ Ｊ． Ｍａｃｋｉｎｄｅｒ）等———的著作。① 关于全

球化的历史演进，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Ｄａｖｉｄ Ｈｅｌｄ）和安东尼·麦克格鲁（Ａｎｔｈｏｎｙ

ＭｃＧｒｅｗ）认为，可以将全球化划分为以下三种不同的历史形式：现代化刚开始不久的

地理大发现时期、欧洲帝国的时代以及由新自由主义全球规划所造就的当今时代。②

即使从现在的角度看，这种划分的意义仍然重大。 托马斯·弗里德曼（ Ｔｈｏｍａｓ Ｌ．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将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１４９２—１８００ 年）称为全球化 １．０；１８２０ 年或 １８２５ 年

开始至 ２０００ 年为全球化 ２．０ 时期，其特征是市场和劳动力造就了全球化；开始于 ２０００

年的时代为全球化 ３．０。③ 对此，还有学者认为，当今时代已进入全球化的 ４．０ 阶段。④

尽管关于全球化阶段的划分尚存争议，但相较于其最初的形式，今天的全球化已呈现

出很多不同的特征却几乎是一种共识。

学界关于全球化议题的讨论，首先是从器物层面上的产品和资本开始的。 这主要

表现为国际贸易和资本的跨境流动。 随着人员的跨境交流和移民，文化的全球化问题

逐步得到关注。 将要素跨国流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成为早期全球化研究的主要特征

之一，国家之间“有形的”相互依赖也因此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末，国际社会对国家间相互依赖现象的大量感性认识，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

空间。 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Ｒｉｃｈａｒｄ Ｎ． Ｃｏｏｐｅｒ）较早将其纳入理论视野。⑤

此后，出现大量以相互依赖为主题的学术著作。 它们以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相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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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和相互制约为主要研究对象，将全球化纳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研究范畴。①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许多理论与现实问题仅用纯粹经济学理论难以阐释，对全球

化的跨领域分析使得学界对全球化研究的理论视角不断拓展。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

院的报告，传统的全球化进程包括可贸易商品、服务、资金的跨境流动，但这些已经丧

失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而承载观念、信息和创新的数据的全球化成为全球化研究的

新兴议题。② 并且，数据与传统领域相互结合而产生风靡全球的新兴领域，例如跨境

电子商务、跨境电子结算、虚拟货币的全球汇兑等。③ 与此同时，气候变化、环境治理、

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并对全球经济带来深刻影响，很难再用传

统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全球化问题。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增加了质疑全球化的声音。④

正因如此，关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逐步从主要观察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转向对经济交往

和政治权力之间关系的综合研究，以规则和制度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全

球化研究随之兴起。

（二）“再全球化”与规则治理

全球化是催生全球治理的基本前提，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对象。 由于全球化的深

入发展，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期，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治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概念开始广泛流

行。⑤ 关于治理的含义，詹姆斯·罗西瑙（Ｊａｍｅｓ Ｎ． Ｒｏｓｅｎａｕ）认为，治理是一种以多数

接受原则为基础的规则体系，并为全球无政府状态下的治理奠定了理论基础。⑥ 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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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中，治理被界定为“个人和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

的诸多方式的总和”。① 在全球层面，治理是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各国公民为最大

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民主协商与合作，核心内容应为健全与发展维护全人类

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它包括处理国际政治经济

问题的全球规则和制度。② 可见，全球治理是一个调和冲突或不同利益以及采取联合

行动的持续过程，既包括可以强制执行的正式制度和机制，也包括人们和各种机构同

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安排。

综合现有研究，全球治理可界定为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各行为体以全球范围内得到

共同认可的制度与规则为基础而进行的协调与合作。 为此，全球治理的基本特征包括

五个方面：第一，全球治理是一种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治理，而不是建立在中央权威基

础上的统治或管理；第二，全球治理以规则为基础，一些正式和非正式规则构成的制度

网络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依托；第三，全球治理主要体现政府间的关系，但也与非政府

组织、各种公民运动、跨国公司和世界资本市场有关；第四，全球治理是一种合作行动，

其主要方式是自愿参与、谈判和协调；第五，全球治理是全球秩序的实现手段，它可以

体现和改变全球秩序的性质和特征。 从本质上看，全球治理是规则治理，因此，参与全

球治理主要是指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实施。

由于全球治理与全球化进程密切相连，并且全球化的表现形式并非一成不变，全

球治理的内涵也在不断发生改变。 长期以来，全球化主要表现为各种生产要素跨境自

由流动，并以此实现国际市场上商品、资源、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等在世界范围内的有

效与合理配置。 但事与愿违，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不断累积。 并且，随着全球化的深度

发展，一国的风险与挑战更容易向其他国家扩散。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深刻

体现了全球经济高度相互依赖时代全球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那种以自由市场为

基础的传统全球化的特征和内容发生了明显改变。 更一般地说，考虑到 ２１ 世纪不断

涌现的问题，所有大国共享一个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的动力不断上升，在

安全领域相互依存的加深也创造了对多边规则和制度的需求。③ 回顾全球化的演进

历史，一个最为重要的表现是规则的国际适用性不断提高，因此处于一种“再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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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程。①

所谓“再全球化”，指的是通过国际规则的重新塑造实现对全球化的升级改造，以

适应新的时代要求。 国际金融危机后，如果将国际社会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努力归

结为一点，便是确定全球化的新规则并据此采取相应的行动。 它一方面包括调整和变

革旧有的国际规则体系，例如巴塞尔协议等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调整以及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治理结构的改革；另一方面也包括各种建立新的国际规则和

制度的尝试，例如二十国集团（Ｇ２０）和金砖国家（ＢＲＩＣＳ）领导人协调机制的成立，金

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及其对国际金融合作规则创新的努

力。② 这些行动使全球治理的内在本质更加突出，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并在全球化发

展新阶段赋予全球治理新的时代特征与内涵。 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博弈的重点在于

规则的制定权以及新规则的内容，并以此来治理全球性问题和应对共同面临的挑战，

同时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三　 霸权国家与新兴大国：全球治理的两种参与路径

一般来说，全球治理的主体包括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 尽管越来越多的学

者开始注意到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社会团体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不可忽视

的作用，但对于国家行为体的基础性作用却少有质疑。 并且，根据地位与作用的不同，

一般将国家行为体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群体。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

前，多数研究者较为强调主要发达经济体以及发达经济体集团在现行全球治理机制及

其各项规则中的主导作用。③ 近年来，由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成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探讨新兴国家在全球治理

·８６·

　 规则内化与规则外溢


①

②

③

张宇燕等：《全球化与中国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张宇燕：《再全球化浪潮正在涌

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第 １ 页。
参见 Ｂａｒｒｙ 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Ｂｏｋｙｅｏｎｇ Ｐａｒｋ， ｅｄ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Ａ Ｎｅｗ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ｄ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０１２；陈德铭等：《经济危机

与规则重构》，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４ 年版。
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 Ｈｏｄｇｅｓ， Ｊｏｈｎ Ｊ． Ｋｉｒｔｏｎ ａｎｄ Ｊｏｓｅｐｈ Ｐ． Ｄａｎｉｅｌｓ， ｅｄｓ．， Ｔｈｅ Ｇ８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ｉｌｌｅｎ⁃

ｎｉｕｍ （Ｇ８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ｌｄｅｒｓｈｏｔ： Ａｓｈｇａｔ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１９９９； Ｊｏｈｎ Ｊ． Ｋｉｒｔ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ｏｒｇｅ Ｍ． Ｖｏｎ
Ｆｕｒｓｔｅｎｂｅｒｇ， ｅｄｓ．， Ｎｅ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
ｔｕｒｙ （ Ｇ８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ｌｄｅｒｓｈｏｔ： Ａｓｈｇａｔ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０１； Ａｌｉｓｏｎ Ｂａｉｌｉｎ， Ｆｒｏｍ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
Ｇｒｏｕｐ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Ｔｈｅ Ｇ７，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ｅ⁃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Ｇａｐ， 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 Ａｓｈｇａｔ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
ｉｎｇ，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７ 年第 ９ 期

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关注新兴国家对现行规则的变革诉求。① 虽然学界已充分意识到

两大国家群体在全球治理中不同的身份定位和角色特征，但对于两者参与全球治理的

不同行为逻辑，还有待清晰地加以阐明。

（一）全球治理的两种参与路径

由于全球治理的规则治理属性，从国家与国际规则的内在逻辑和互动关系来看，

世界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全球治理的规则外溢型参与，另一

种是全球治理的规则内化型参与（见表 １）。 无论是在表现形式、实现基础和行为目标

上，还是本质特征上，两者都遵循不同的逻辑。

表 １　 全球治理的两种参与路径

规则外溢型参与 规则内化型参与

表现形式
国内规则的国际化
国内规则的外向约束

国际规则的国内化
国际规则的内向约束

实现基础 强大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强大的调适能力和学习能力

行为方式 主导规则 接受和追随规则

本质特征 全球治理的内顾型参与 全球治理的开放型参与

主体代表 霸权国家 新兴大国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在全球治理上，规则外溢（ｒｕｌ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是指一国的国内规则能够发挥国际

效力，对其他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产生约束作用。 它既可以是在参与全球治理规则制定

时将国内规则上升为通用的国际行为准则，即规则的外向流动，或者说“国内规则的

国际化”；也可以是直接以国内规则规范和约束其他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的单边主义

行为，即“国内规则的外向约束”。 规则内化（ｒｕ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则是指一国根据国际

规则对其国内规则和自身行为所进行的调整。 它既包括将全球治理规则纳入国内规

则体系并赋予其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即规则的内向流动，或者说“国际规则的国内

化”；也包括直接以国际规则规范和调整自身行为，即“国际规则的内向约束”。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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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Ａｎｄｒｅｗ Ｆ． Ｃｏｏｐｅｒ 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Ｓ．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ｏｆｆ， ｅｄｓ．，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ｅｉｌｉｇｅｎｄａｍｍ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Ｗａｔｅｒｌｏｏ： Ｗｉｌｆｒｉｄ Ｌａｕｒｉ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Ａｌａｎ Ｓ．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ｏｆｆ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Ｆｅｎ⁃
ｔ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 ｅｄｓ．， Ｒｉｓ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Ｒｉｓ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Ｂｒｏｏｋ⁃
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黄仁伟：《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利弊》，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１ 期，第
２１—２２ 页；谷源洋：《新兴经济体崛起及世界格局变动》，载《亚非纵横》，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第 １—８ 页；张宇燕、田
丰：《新兴经济体的界定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载《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第 ７—２６ 页。



无论是规则外溢还是规则内化，都不仅限于治理规则在国内与国际层面上的流动，规
则效力的指向性也是其重要的表现形式。①

从实现基础来看，全球治理的规则外溢型参与要求实施国拥有强大的硬实力和软

实力，从而主导全球治理规则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全球治理的规则内化型参与

要求实施国强大的调适能力和学习能力，从而在接受和追随全球治理规则时实现自身

利益。 实力地位与利益诉求的差异构成不同国家行为的基础，在规则面前的身份定位

和采取的策略也出现分化，拥有实力优势的参与者将引领和塑造规则，并使之体现自

身偏好。② 因此，从本质特征来看，规则外溢型参与是一种内顾型参与，而规则内化型

参与则是一种开放性参与。 规则外溢型参与的实施国在全球治理中处于强势地位，是
国际规则的主导者。 它们以自我为中心来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自身利益为原则

塑造全球治理规则体系。 规则内化型参与的实施国在全球治理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是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和追随者。 它们以开放姿态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适应全球

治理规则并与之对接的过程中维护自身利益。
总体上看，霸权国家是全球治理的规则外溢型参与的代表，而新兴大国则为全球

治理的规则内化型参与的代表。 当然，在对具体国家进行分析时，很难将这两种参与

路径与该国的具体行为的对应关系绝对化。 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家面临的国内外情势

不断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政府面临一揽子方案时对具体问题所做的取舍。
（二）霸权国家与全球治理的规则外溢型参与

霸权国家对全球治理规则制定权的护持源于规则背后的利益分配以及规则本身

的非中性。 尽管全球治理是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各国公民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

利益而进行的民主协商与合作，但当它表现为应对全球性问题的规则和制度时，反映

出来的是一种利益的分配格局。 由于规则和制度的非中性，不同国家和群体面对同样

的规则和制度所得的收益并不相同。③ 并且，规则和制度的主导者，或者说享有规则

制定权的国家，往往获得较多的相对收益。
在国内规则的国际化方面，对霸权国家而言，国际规则和制度对于维护霸权利益

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制定国际规则能够降低

霸权法则的执行成本。 尽管在没有国际规则和制度时，霸权国家在权力斗争和国际竞

争中仍居主导地位，但用规则来“锁定”其他实力居从属地位的国家并与之在国际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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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经济治理规则在国内与国际层面的流动，参见陈琪、管传靖、金峰：《规则流动与国际经济治

理———统筹国际国内规则的理论阐释》，载《当代亚太》，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第 ４—３２ 页。
陈琪、管传靖：《国际制度设计的领导权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 年第 ８ 期，第 ４—２８ 页。
关于制度的非中性，参见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载《改革》，１９９４ 年第 ２ 期，第 ９７—１０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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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体系范围内进行合作，可以减少维持霸权秩序的时间和精力。 二是提升霸权国家的

合法性。 由于霸权国家主导制定的国际规则在形式上得到了其他国家的同意，霸权国

家的领导地位便通过这些规则得以确立，因而也拥有了合法性。 三是持续提供有利结

果。 由于国际规则的运行有其独立性，即便在霸权国家衰落之后，霸权国家业已建立

的规则体系仍为霸权国家创造有利条件和收益。① 由此，霸权国家便有了规则国际化

的激励。

在国内规则的外向约束方面，对霸权国家而言，其收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避免了国际规则的建立、调整和变革成本。 对规则制定者来说，国际规则能将其收益

合法化；对其他合作者来说，国际规则为合作提供明确的预期，因此能够降低合作成

本。 但是，在建立国际规则时，规则制定者往往需要投入大量成本，并且在情势变化

时，想要按照自身利益来调整和变革国际规则很可能面临更大的投入。 二是保持对外

政策的灵活度。 尽管国际规则的权、责、利分配总是不相匹配，但对所有参与国而言，

国际规则能够带来权力和利益，也意味着责任与义务，对主导国际规则的霸权国家来

说亦是如此。 因此，以国内规则约束他国行为，为霸权国家在不担负多边规则义务的

情况下影响和掌控他国政策提供了更多机会。②

总之，全球治理规则的非中性特征决定了各国在规则制定过程中的激烈竞争与博

弈，但不同国家的能力差异又决定了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只能由霸主及其盟友来主

导。③ 但在全球治理规则的外溢方面，如何平衡国内规则的国际化和国内规则的外向

约束的利弊，则需要霸权国家根据自身的相对实力变化和具体治理领域的特点来进行

成本—收益分析。④

（三）新兴大国与全球治理的规则内化型参与

从国际结构的角度来看，一国的崛起指的是国家综合国力排序不断上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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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Ｇ．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ｌａｎ Ｓ．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ｏｆｆ， ｅｄ．， Ｃａ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ｅ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Ｏｎｔａｒｉｏ： Ｗｉｌｆｒｉｄ Ｌａｕｒｉ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ｐｐ．１１７－１１８．

Ｇ．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ｐ．１２６．
参见李向阳：《国际经济规则的形成机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６ 年第 ９ 期，第 ６７—７６ 页。
一般来说，当综合实力相对其他国家拥有较大优势时，霸权国家倾向于通过国内规则的国际化来建立国

际规则。 这时霸权国付出的谈判成本相对较小。 布雷森顿森林体系的系列规则均是在这一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独享重大决策的否决权均与其当时的绝对实力

优势不无关系。 随着这种绝对优势的丧失，霸权国将面临其他参与方或参与方联盟的竞争，建立国际规则的谈判

成本随之上升。 但由于在双边关系中仍然拥有绝对优势地位，霸权国倾向于以国内规则来规范双边行为。



其中经济上的崛起尤为突出。① 但是，必须指出，新兴大国是在既有国际体系中实现

崛起，因此它不可能脱离现有的国际规则体系。 这是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前

提。 在新兴大国与全球治理规则之间的关系上，可以由此推演出以下三点基本理解：

第一，一国的崛起是在开放条件下逐步融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实现的，因此

一国的崛起进程必定是其接受和适应国际规则体系的过程；第二，一国的崛起路径是

在既定的外部制度条件下的选择，新兴大国在国际规则及其主导国国内政策变化时不

得不进行适应性调整；第三，随着新兴大国实力的持续上升，它也会对现有国际规则体

系产生影响，但在崛起进程完成之前不可能导致国际规则体系的颠覆性变化。

由此可见，规则约束是所有新兴大国都必须面临的现实问题。 随着实力的提升，

既有国际规则的利益分配格局的不合理性将更加凸显，规则约束也将随之加大，新兴

大国与霸权国家在国际规则主导权上的竞争与博弈将更加激烈。② 一般来说，化解规

则约束的路径主要有两种：一是适应规则，从而减少与现有规则之间的冲突；二是改变

规则，使之适应国家崛起和利益诉求的需要。 作为全球治理规则体系的既得利益者，

霸权国家及其盟国通常会极力维护现有体系中的权力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并阻碍任

何可能损害其权力和利益的规则调整与变革。 对新兴大国而言，这意味着改变规则将

面临较大的外部阻力，并需付出建立新规则的成本。 一旦这些成本大于依据外部规则

进行国内调整的成本，对全球治理的规则内化型参与便成为新兴大国的现实选择。

四　 实力衰落与美式全球治理的困境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崇尚“美国优先（Ａｍｅｒｉｃａ Ｆｉｒｓｔ）”原则。③ 作为一种政策，“美

国优先”形成于唐纳德·特朗普政府，是指以美国利益和美国国家安全为中心的政

策。④ 这与美国对全球治理的规则外溢型参与一脉相承。 相对国际规则，国内规则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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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参考了结构现实主义对于国际结构的看法，参见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Ｎ． Ｗａｌｔｚ，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ｄｄｉｓｏｎ Ｗｅｓｌｅｙ， １９７９。

Ｇ．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Ｃａ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ｕｒｖｉｖ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８７， Ｎｏ．１， ２００８， ｐｐ．２３－３７；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Ｐａｔｒｉｃｋ， “ Ｉ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Ｒｉｓ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８９， Ｎｏ．６， ２０１０， ｐｐ．４４－５３； Ｅｖａｎ Ｂｒａｄｅｎ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ｇｅｍｏｎｓ Ｓｈａｄｏｗ：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６．

作为一种口号，“美国优先”早在 １９１５ 年就由时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并以此为次年美国总统大

选造势，参见“Ｗｉｌｓｏｎ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Ｄａｉｌ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２， １９１５。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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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毋庸置疑的优先地位。 这种模式需要强大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做支撑，绝对的实力优

势是这一模式成功的重要先决条件。 因此，随着美国综合实力的相对衰落，它所坚持

的全球治理的规则外溢型参与推行起来难度日益加大。

（一）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

随着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一些新兴国家的崛起，关于美国是否走向衰落的讨论日

益引发人们关注。 其中，不乏认为美国衰落与事实不相符合，因此是夸大其词的论点。

之所以不愿意承认美国的衰落，一方面在于美国在国土、人口、资源、经济金融、科技、

军事等方面拥有基础性优势，在人才移民上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在于美国拥有的灵

活性、适应性以及纠偏能力使之在挑战与危机面前拥有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修复能

力。① 目前，美国仍是世界第一经济和军事大国，拥有远超其他国家的综合实力。

更应该看到的是，美国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相对衰落却是难以否认的

事实。 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份额总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 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数据显示，１９６０ 年美国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占

全球的份额接近 ４０％，如今这一份额已跌至 １ ／ ４ 以下。 根据预测，未来的份额反弹也

很乏力，将没有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和 ９０ 年代末的那种急速提升。 ２０１６ 年美国按购买

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甚至已降至全球总量的 １５．５％以下，下降趋势难以逆转

（见图 １）。 在软实力方面，美国的绝对优势也开始出现逆转。 根据英国波特兰公关公

司（Ｐｏｒｔｌａｎｄ）和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报告，２０１７ 年美国的软

实力得分为 ７５．０２，排名由 ２０１６ 年的世界第一位降至第三位。②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冲击，不仅是其国民经济一度衰退，政府债务急遽

攀升，更重要的是，人们已不再预言未来美国居于霸主地位的单极世界，取而代之的是

对美国衰落和地缘政治转型的预测。 金融危机加快了两种趋势的发展：一是美国权力

与政治影响力的相对下降，二是中国等其他国家政治影响力的日益增强。③ 对美国而

言，这既凸显了全球财富和权力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趋势，也对美国霸权的经济和金

融基础的稳固性提出了质疑。 因此，有人提出所谓的美国“单极时代（ａ ｕｎｉｐｏｌａｒ ｍｏ⁃

ｍｅｎｔ）”已经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美国治下的和平（Ｐａｘ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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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Ｒｏｂｅｒｔ Ｊ． Ｌｉｅｂｅｒ，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ｈ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ｓ Ｎｏｔ Ｄｅｓｔｉｎｅｄ ｔｏ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ｐ．１６７．

该报告评分综合了政府治理、数字化、文化、企业竞争与创新力、国际交往、教育等方面的指标评估以及

关于餐饮、技术产品、友善度、文化、奢侈品、对外政策和宜居性等方面的问卷调查。 参见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ＭｃＣｌｏｒｙ， Ｔｈｅ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３０：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２０１７，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ａｎ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Ｐｏｒｔｌａｎｄ， ２０１７。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Ｋｉｒｓｈｎｅ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ｗ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ｔｈａｃａ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图 １　 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变化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ｃｎ），国际货币基

础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 ／ ｅｎ ／ Ｄａｔａ）。
注：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２２ 年数据为预测值。

近尾声。①

（二）美国与全球治理规则的发展

在全球治理规则体系中，美国居于不容争辩的主导地位。 这一方面源于美国强大

的综合国力；另一方面也源于一个不争的事实，即现有的全球治理规则体系是由美国

主导建立起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并主导建立了一

系列全球治理的国际机构。 全球政治安全、贸易投资、货币金融等一系列治理领域的

规则体系确立的背后都能找到美国强大影响力的踪影。 在政治安全领域，美国倡议并

策划成立了联合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ＮＡＴＯ）。 在货币金融领域，美国在布雷顿森

林体系框架下推动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在贸易投资领域，美国发起

拟订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ＧＡＴＴ）并为后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这些机构至今仍构成全球治理规则体系的基本架构，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双

边和区域合作中，美国在国际谈判上同样长期居于主动地位，美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范

本和自由贸易标准仍是其进行国际经贸谈判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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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Ｊａｍｅｓ Ｆ． Ｈｏｇｅ， Ｊｒ．，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Ｓｈｉｆ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Ｒｅａｄ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
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８３， Ｎｏ．４， ２００４， ｐｐ．２－７；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Ｌａｙｎｅ， “Ｔｈｉｓ Ｔｉｍｅ Ｉｔｓ Ｒｅａｌ：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Ｕｎｉ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ｘ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５６， Ｎｏ．１， ２０１２， ｐｐ． ２０３－ ２１３；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Ｌａｙｎｅ， “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Ｓｈｉｆｔ ｆｒｏｍ Ｗｅｓｔ ｔｏ Ｅａｓ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Ｎｏ．１１９， ２０１２， ｐｐ．２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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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制度锁定（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ｃｋ⁃ｉｎ）”论，即便美国的霸权地位逐渐削弱，但通过

强化其建立的全球治理规则体系，美国可以使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构建的国际秩序

的基本要素得以延续。 由此，在 ２１ 世纪之初，美国外交政策专家约翰·伊肯伯里（Ｇ．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给美国开出的药方是通过现在的行动来锁定制度、规则和规范等维持

“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基本要素，从而减少美国未来丧失霸权地位带来的影响，因为这

些制度、规则和规范将比单极体系更持久。① 但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按其

意志与利益引领全球治理规则体系的能力已大不如前。
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来看，由于其他博弈方“讨价还价”能力不断上升，美国与全球

治理规则的关系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发生巨大变化。 以贸易规则的演进历程为例，可
以大致检索出这一脉络。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美国推动建立 ＧＡＴＴ 大约用了一年时间，并
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再次以差不多一年时间主导成立了 ＷＴＯ。 ２１ 世纪初，美国与其他

成员国共同启动了 ＷＴＯ 多哈发展议程谈判，作为其早期收获的《巴厘一揽子协定》于
２０１３ 年得以通过。 这是美国参与的 ＷＴＯ 成立以来的首个全球贸易协定，历时 １２ 年。
美国主导的 ＴＰＰ 这一仅有 １２ 个成员的区域贸易协定谈判，自启动谈判到签署协定，
也历时 ６ 年（见表 ２）。 从时间维度看，美国参与的主要国际贸易规则谈判历程较为直

观地反映了谈判成本的上升以及美国主导全球治理规则能力的下降。

表 ２　 美国参与的主要国际贸易规则谈判

名称 历程

ＧＡＴＴ

１９４６ 年 １０ 月，国际贸易组织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查美国提交的国际贸易
组织宪章草案
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美国等 ２３ 个国家在日内瓦签订 ＧＡＴＴ
１９４８ 年 １ 月 １ 日，ＧＡＴＴ 生效

ＷＴＯ 协议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部长会议达成《关于建立世界贸易
组织的马拉喀什协议》，决定成立世界贸易组织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 １ 日，协议生效，世界贸易组织成立

ＷＴＯ 多哈回合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启动多哈发展议程谈判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第九次部长级会议通过《巴厘一揽子协定》

ＴＰＰ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美国宣布加入 ＴＰＰ 谈判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首轮谈判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谈判结束并达成协定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成员国代表签署协定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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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Ｇ．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Ｖｉｃｔｏｒ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Ｏｒｄ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Ｍａｊｏｒ
Ｗａｒ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１， ｐ．５４．



（三）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两难困境

由于相对实力的衰落，美国长期以来通过开放、多边的国际规则网络来维系其霸

权地位的做法面临的国内外挑战日益增加。 为了应对挑战并减小领导和治理世界的

成本，美国更加倚重规则对国际秩序的塑造能力。① 为此，美国调整了全球治理战略，

将重塑全球规则体系作为维护其霸权地位的优先选项。 然而，这一进程充满坎坷。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先后启动了 ＴＰＰ 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ＴＴＩＰ）的谈判。 但在 ＴＰＰ 结束谈判并达成协定后，美国宣布放弃了这一协定。 与此

同时，推动 ＴＴＩＰ 谈判的动力也迅速下降。

这从侧面反映了当前美国参与全球治理正处于两难境地。 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

新的规则体系继续将其他国家锁定在自己设定的利益分配框架之中，从而继续分享最

大的利益；另一方面，美国担心建立起来的新规则体系无法满足自身偏好，并且还会使

其受到那些与其设想不一致的规则的约束，因而不得不放弃“锁定策略”并寄希望于

单边行动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美国倡议启动 ＴＰＰ 谈判，又将之放弃，正是这一两难

困境的生动反映。 时任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美国要为 ２１

世纪的全球经济书写规则，ＴＰＰ 谈判目的在于塑造下一代的全球贸易规则。② 根据美

方加入 ＴＰＰ 谈判时的方案，无论是市场准入、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劳工和环境标

准，还是争端解决机制，都是按其标准进行设计的。 从现实来看，美国参与和推动 ＴＰＰ

谈判，在于通过其不对称的经济优势在亚太地区推广美国版的贸易规则，并迫使新兴

国家在多边贸易谈判中接受其贸易标准，从而维护其全球贸易地位和利益。③

事实上，ＴＰＰ 的最终谈判结果并没有满足美国政府和国内利益团体的需求，美国

国内反对 ＴＰＰ 的声音此起彼伏。 例如，在药品专利保护方面，ＴＰＰ 的保护期限远低于

美国的国内标准。 根据美国国内规则，在《药品价格竞争和专利期补偿法》 （Ｄｒｕｇ

Ｐｒｉｃ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ｔｅｎｔ Ｔｅｒｍ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或称为 Ｈａｔｃｈ⁃Ｗａｘｍａｎ Ａｃｔ）颁布

后，专利药的平均有效专利期为 １１．５ 年，最长可达 １４ 年。④ 在 ＴＰＰ 谈判中，由于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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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高程：《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２ 期，第 ８１—
９７ 页。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ｂａｍａ，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ｒａｄｅ，”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８， ２０１５；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０， ２０１５。 参见美国白宫档案，ｈｔｔｐｓ： ／ ／ ｏｂａｍａ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ｇｏｖ，访问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３０ 日。

沈铭辉：《美国的区域合作战略：区域还是全球？ ———美国推动 ＴＰＰ 的行为逻辑》，载《当代亚太》，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第 ７０—９４ 页。

丁锦希：《美国药品专利期延长制度浅析———Ｈａｔｃｈ⁃Ｗａｘｍａｎ 法案对我国医药工业的启示》，载《中国医药

工业杂志》，２００６ 年第 ９ 期，第 ６５０—６５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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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等国的坚持，ＴＰＰ 协定最终文本将新药在缔约方境内上市后基本保护期限定为 ５
年，含有生物成分的新药为 ８ 年。① 这些条款对于医药尤其是生物医药技术居于领先

或垄断地位的美国来说，规则上的让步将使相关产业付出沉重代价。 此外，在汽车制

造业、农产品市场准入等方面，美国也为达成协定而进行了妥协和让步。 根据彼得·
佩特里（Ｐｅｔｅｒ Ａ． Ｐｅｔｒｉ）和迈克尔·普拉默（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 Ｐｌｕｍｍｅｒ）对这一协定给美国

带来的直接收益效应进行的评估，其结果是 ＴＰＰ 如期实施后，２０３０ 年美国的实际收入

将由于 ＴＰＰ 而增加 ０．５％，在 １２ 个成员中排名最后；出口额将增加 ９．１％，排名第六位；
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存量将增加 １．９％，排名第七位；对外直接投资（ＯＦＤＩ）存量将增加

１．５％，排名第 １０ 位（见表 ３）。 由此可见，至少在经济维度，美国并没有分享到 ＴＰＰ 规

则带来的最大的实在利益。

表 ３　 ２０３０ 年 ＴＰＰ 的收入、贸易和投资效应评估 （单位：％）

实际收入 出口 ＦＤＩ 存量 ＯＦＤＩ 存量

澳大利亚 ０ ６ ４ ９ ０ ９ ３ ０

文莱 ５ ９ ９ ０ １１ ３ ３ ３

加拿大 １ ３ ７ ０ ７ ２ １ ２

智利 ０ ９ ５ ３ ０ ０ １ ７

日本 ２ ５ ２３ ２ ２９ ８ ４ ０

马来西亚 ７ ６ ２０ １ １７ ２ ７ ０

墨西哥 １ ０ ４ ７ １ １ ０ ６

新西兰 ２ ２ １０ ２ １ ４ ３ ２

秘鲁 ２ ６ １０ ３ ５ ８ ３ ９

新加坡 ３ ９ ７ ５ １ ８ ２ ２

美国 ０ ５ ９ １ １ ９ １ ５

越南 ８ １ ３０ １ １４ ４ ７ ２
　 　 资料来源：Ｐｅｔｅｒ Ａ． Ｐｅｔｒｉ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 Ｐｌｕｍｍｅｒ，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ＰＰ： Ｎｅｗ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ｉｎ Ｃａｔｈｌｅｅｎ Ｃｉｍｉｎｏ⁃Ｉｓａａｃｓ ａｎｄ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Ｊ． Ｓｃｈｏｔｔ， ｅｄｓ．， 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 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６， ｐｐ．２３－６２。

注：表中数字为 ＴＰＰ 实施后各项目相对于未实施的收益变化情况。

与此同时，通过单边规则的外向约束，因外部力量的增长以及与以多边规则为基

础的“再全球化”的时代潮流相背离，美国在全球治理方面越来越力不从心。 基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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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径，美国放弃了 ＴＰＰ，但却难以找到取而代之的全球治理参与方案。 由此可见，对

美国来说，无论是推动 ＴＰＰ 谈判，还是退出 ＴＰＰ 并回到单边轨道，其内在逻辑是一致

的，是在同一逻辑下不同途径之间的艰难抉择。 对于新建立的规则，美国感到让步太

多而不能实现自身利益；对于既有的规则，美国即便在出现对其不利的情势变化时也

难以完全按其意愿进行改造和调整。 面对新的形势，美国需要调整其内顾倾向，向平

等协作转变，回归全球治理的本质要求。 但这一过程是非常难以跨越的，因而美国在

全球治理上的逆势行动还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得以持续。

五　 新型全球治理：中国与世界的双向接轨

随着中国实力的崛起，关于中国与全球治理规则的讨论也日益增多。 其中，西方

世界一个担忧的问题是，中国实力的不断提升是否会对现有国际规范、规则和制度带

来挑战，并导致主要大国之间的冲突。 对此，不管答案如何，都说明中国的崛起对国际

规则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未来中国也将更加深入地融入世界。① 特别是在现有

全球治理规则体系弊端日益凸显的情况下，规则约束已成为中国崛起的显性因素。 在

一些不公平、不合理、低效率的规则面前，对国际规则一味适应和盲目追随不仅不符合

中国的自身利益，更不能体现实力提升后中国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 因此，引领新

的国际规则便成为当前中国自然而然的追求。

（一）中国实力的崛起

改革开放以来的近 ４０ 年间，中国经济实力快速发展，以此为基础推动了综合国力和

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１９７８ 年至 ２０１６ 年中国经济实现了

高达 ９．６％的年平均增长率，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 尤其是 ２１ 世纪以来，中

国的崛起进程加速推进。 ２０１６ 年中国按市场汇率计算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份额为

１４ ８％，较 ２０００ 年增加 １１．２ 个百分点；同期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份额

为 １７．８％，较 ２０００ 年增加 １０．３ 个百分点（见图 ２）。 在此期间，中国按市场汇率计算的经

济总量相继超越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从世界排名第六位跃升至第二位。 按购买力平

价计算的经济总量已于 ２０１４ 年超过美国升至全球首位。 与此同时，中国的软实力稳步

提升。 根据英国波特兰公关公司（Ｐｏｒｔｌａｎｄ）和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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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２０１７ 年中国的软实力得分为 ５０．５０，排名延续了 ２０１６ 年的上升趋势，较上年跃升 ３ 位

至世界第 ２５ 位。① 有学者预测，２０２０ 年中国将成为一个“成熟的、负责任的、有吸引力

的”超级大国，并将与欧盟一道成为推动美国主导的单极时代终结的因素。②

图 ２　 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变化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 ／ ｅｎ ／ Ｄａｔａ）。

注：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２２ 年数据为预测值。

当前，中国已成为所有主要全球治理机制的成员国，并在其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 作为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传统全球治理机

制和以二十国集团为代表的新型全球治理机制的核心成员，中国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重

要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以及部分领域的引领者，是全球治理规则体系改革的重要推

动力量。 以物质力量的提升为基础，中国在全球治理规则上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 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例，无论是投票权改革，还是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调整，中国的制

度性权力都有所上升。 此外，中国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也

日益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 因此，中国实力的崛起，不仅意味着器物层面经济实力和

物质财富的增加，也反映在模式、理念、制度等方面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的提升。
（二）规则惯性与中国的规则约束

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加快了与世界接轨的步伐。 在对外部世界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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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中国展现出强大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从全球治理的外围国家逐步成长为

核心国之一。 中国根据现有全球治理规则约束自身行为，对国内制度和法规进行适应

性调整，并由此实现了全球治理规则的内化。 由于强大的国内政治动员能力，对于中

国来说，根据国际规则进行内部适应性调整所付出的成本往往较小，并且在实力相对落

后时，改变现有国际规则往往会得不偿失。 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程来看，无论是中

国参与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内部治理以及依托这些国际机构处理国际事务，还是为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推动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以及争取市场

经济地位所做的努力，都是在接受现有规则并达到现有规则要求的过程中实现的。

但是，现行的全球治理仍依赖美国战后主导构建的国际规则体系，现行体系在权

力结构和利益分配方面必然体现欧美发达国家的利益。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使以美

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遭到重创，大大改变了中美力量对比。 全球治理规则体系改革的

愿望和呼吁，也逐步演变成具体的行动和方案。 不过，由于规则惯性，规则的调整与变

革往往滞后于现实需要，全球治理的格局也往往滞后于现实的力量对比。 在危机初

期，发达国家为了争取新兴国家的支持，在一些规则的调整上做出了某些让步。 随着

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复苏和国内政治社会趋于稳定，发达国家改革国际规则的动力大

大下降，原有的让步也不愿意履行，导致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努力受到阻挠。

近年来，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规则约束日益突出。 例如，在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和世界银行达成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份额的改革方案中，中国的份额有了较大提

升，但与自身实力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而美国仍是唯一拥有这两大机构重要事项

决策一票否决权的国家，只要份额改革协议得不到美国的同意，就不可能获得通过。

美国和欧洲还长期把持这两大机构最高管理人员岗位。 在国际贸易领域，美日欧等发

达国家和地区绕开多边框架，企图通过 ＴＰＰ 等区域贸易谈判，取得规则制定的先发地

位。 尽管受美国国内政治等因素影响，ＴＰＰ 有流产的可能，但欧美发达国家输出规则的目

标不会改变，中国仍处于规则制定的被动地位。 由此可见，中国摆脱规则内化路径并引领

国际新规则将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它不仅取决于自身实力的持续提升，还要受到既有规

则巨大惯性的阻碍。

（三）“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型全球治理的尝试

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首先体现在全球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全球化挑战的应对

和全球性问题的治理应当更加包容和多元。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顺应了

这一要求，更提升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规则体系建设的能动性。 从一定程度上来讲，

“一带一路”是中国实现经济崛起后对传统全球治理规则的发展与变革的积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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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体现了中国构建新型全球治理的大国责任。 它既是对过度倚重规则内化型参与的

超越，也是对规则外溢型参与的一种扬弃。 正因如此，“一带一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

积极响应。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中国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吸引了来自全球

五大洲 ２９ 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 １３０ 多个国家和 ７０ 多个国际组织的 １５００ 多

名代表参加，并取得了 ２７０ 多项具体成果。①

从中国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② 与内顾型的、

封闭式的、保护主义的政策理念不同，“一带一路”“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

鉴、互利共赢、平等透明、相互尊重的精神，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上，本着法治、机

会均等原则加强合作”。③ 它遵循与世界接轨的开放理念，以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为对

象实现治理规则的对接，努力构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规则体系，从而

“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④ 作

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重点之一，政策沟通致力于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

通交流机制并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对接。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优

先领域，设施联通既包括了硬件设施的互联互通，也涵盖了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等

软件设施的对接。 这种政策、机制和标准的对接直接表现为不同规则之间的相互调整

和适应、共同规则的转型与升级，体现了国内规则之间、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之间的良

性互动。

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中国倡导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

行）。 在亚投行的治理结构与机制设计中，中国并未谋求获得重大事项的一票否决

权，而是在投票权分配中采取充分体现主权平等原则的加权表决制。 并且，对于特别

重大的事项，每个成员都拥有平等的发言权。⑤ 作为国际多边开发性金融体系中的新

成员，亚投行对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ＡＤＢ）等现有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规则体

系进行了改造和完善，并深刻反映了中国提出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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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６ 日。
张宇燕：《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６ 年第 ９ 期，第 ８ 页。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６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９ 日。
亚投行理事会讨论的事项，根据重要程度的不同，分别由全票、超级多数、特别多数和简单多数投票决定。

对于修改成员退出银行的权利、对股权债务的限制和购买增加股本的权利等特别重大的事项，要求理事会全票通

过；超级多数投票通过指理事人数占理事总人数 ２ ／ ３ 以上且所代表投票权不低于成员总投票权 ３ ／ ４ 的多数通过；特
别多数投票通过指理事人数占理事总人数半数以上且所代表投票权不低于成员总投票权一半的多数通过；简单多

数投票通过是指理事所代表投票权不低于成员总投票权一半的多数通过。 参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ｉｉｂ．ｏｒｇ ／ ｅｎ ／ ａｂｏｕｔ⁃ａｉｉｂ ／ ｂａｓｉｃ⁃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ｏｆ⁃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 日。



念。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在 ５７ 国成为创始成员国后，亚投行先后进行两次扩员，成员总

数达到 ７７ 个。 亚投行成员来自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包括 ５ 个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的 ４ 个，１９ 个 Ｇ２０ 成员中的 １５ 个。 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参

与制定的国际金融机构治理规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总之，随着实力的不断提升，在与世界的双向接轨中，中国的全球治理参与路径正

步入国际规则与国内规则双向互动的阶段。 在一些领域，中国将继续谋求与世界接

轨，不断适应外部世界的新规则；在另一些领域，外部世界的规则与标准也在逐步向中

国看齐。 总之，新时期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既反映了中国打破规则约束的诉求，

也充分考虑了外部世界的舒适度。① 中国的行动与方案体现了对构建新型全球治理

的尝试，在不挑战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条件下推动和引领了全球治理理念与规则的逐

步转型。

六　 结论

当前，全球化已进入一个以国际规则重构与升级为特征的“再全球化”阶段。 由

于规则的国际适用性普遍提高，曾经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全球化正逐步过渡到以公平

规则为基础的新型全球化。 作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重要途径，全球治理也随着全球化

的发展演进而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其规则治理的本质特征也更加凸显。 基于此，世

界各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博弈的重点在于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并在治理全球化负面效应

的同时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对霸权国家与新兴大国而言，由于实力地位和规则制定权的不同，两者参与

全球治理的路径也往往各不相同。 从国家与国际规则的内在逻辑和互动关系来看，霸

权国家对全球治理崇尚规则外溢型参与，依托其强大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极力推行国内

规则的国际化和国内规则的外向约束；而新兴大国往往不得不选择规则内化型参与，

通过国际规则的国内化和国际规则的内向约束展现出强大的调适能力和学习能力，并

通过国内规则的适应性调整创造在既定的全球规则体系中崛起的有利环境和条件。

对中美两国而言，两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行动与主张的迥异主要缘于两国参与全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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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了创新亚洲国家和地区处理相互关系的方式，中国国家主席创造性地提出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

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并认为它能够“为亚洲国家以及整个地区和平、发展、合作激发出源源不断的内生动

力”。 参见习近平：《守望相助，共创中蒙关系发展新时代———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的演讲》，载《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３ 日；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２０１５ 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
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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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不同逻辑。

由于难以匹敌的超级大国地位，美国参与全球治理主要基于规则的外溢。 这一路

径必然导致美国追求的是全球治理规则的调整与创立只能由其主导，而不允许包括中

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书写”新的国际规则。 但当综合实力相对下降时，它所坚持的规

则外溢型的全球治理推行起来难度日益加大。 对于新建立的规则，美国感到让步太多

而不能实现自身利益；对于既有的规则，美国即便在出现对其不利的情势变化时也难

以完全按其意愿进行改造和调整。 针对新形势下参与全球治理，美国正陷入两难境

地：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新的规则体系继续将其他国家锁定在自己设定的利益分配框

架之中；另一方面，担心建立起来的新规则体系无法满足自身偏好并且还会使其受到

新规则的约束，从而不得不放弃“锁定策略”而转向单边行动。 美国两届政府对于

ＴＰＰ 完全相反的态度，正是这一困境的深刻体现。 一些坚信美国并未失去领导世界的

能力的学者，也认为真正的危机在于世界越来越开放，而美国却越来越封闭。① 因此，

美国需要调整其内顾倾向，务实的路径是顺应形势变化和回归全球治理的本质要求。

对美国而言，这一转变将异常艰难，因而美国在全球治理问题的逆势行动还将在相当

长的时期内持续。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主要基于规则内化，在不断适应外部世界规则和调整自身规则

的过程中实现了以经济崛起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提升。 随着实力的崛起，那种单纯通

过规则内化参与全球治理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已不相符，同时由于规则约束的日益凸

显，中国难以发挥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作用并获得相应的利益。 在此背景下，推动全

球治理规则体系改革和引领新规则建立便成为中国自然而然的追求。 依托“一带一

路”建设平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规则体系建设的能动性不断提升，中国改革与引领

国际规则不仅开始有所作为，也将是大有可为。 中国将在继续适应外部世界规则并谋

求与之接轨的同时让外部世界的规则与标准逐步向中国看齐。 中国的行动与方案是

对新型全球治理的一种尝试。 它既实现了对过度倚重规则内化型参与全球治理的超

越，也对规则外溢型参与进行了扬弃。

（截稿：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责任编辑：王鸣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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